
2 0 2 5 年 7 月 7 日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檢討及加強法律執業者的在職培訓

目的  

為利便事務委員會委員商討上述議題，本文件旨在概述

律政司為法律執業者提供的在職培訓。   

2 .        香港法律業界實施行業自我監管制度。一直以來，律師
會及大律師公會均設有相關委員會為法律執業者提供在職培訓，

負責審視法律專業發展及進修等事宜。

3 .  律政司會繼續支持兩個法律專業團體，持續審視及提升

本地的專業培訓，為香港培育更多優秀的法律人才。

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提供的培訓  

4 .  為發揮香港雙語普通法制度以及「一國兩制」原則下的

獨特優勢，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（「學院」）於 2 0 2 4 年
1 1 月 8 日成立。  

5 .  學院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和國際化格局，定期

舉辦不同法律實務課程、研討會和國際交流活動等，促進地區內

外的人才交流，並為國家提供涉外法律人才培訓，並為本地事務

律師和大律師（包括年青法律專才）的專業發展提供實務培訓。

6 .  學院自成立以來已舉辦了數個培訓項目，當中本地法律

執業者為其中目標對象的項目包括：

( 1 )  2 0 2 5 年 3 月，學院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合
辦「氣候變化與國際貿易法會議」，討論國際貿易

法如何有效協助實現國際社會設定的氣候行動目

標，會議吸引約 6 0 0 名來自亞太、中東、拉丁美
洲、歐洲、非洲及香港約 7 0 個司法管轄區的人士
報名參加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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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2 0 2 5 年 6 月在香港為香港本地法律和爭議解決業
界舉辦為期兩天的「2 0 2 5 年內地民商事法律實務
課程」，吸引超過 2 0 0 名業界人士報名參與。課程
由經驗豐富的法官、學者和法律界專業人士主講，

內容涵蓋內地民商事法律實務的多個領域。座談環

節則邀請了內地企業代表與仲裁界人士與學員進行

交流和分享。課程為香港與內地法律界提供交流合

作的平台，並進一步提升本地業界對內地民商事法

律及實務運作的認識。  
 

7 .  學院將於今年 9 月在香港為國家和東盟成員國的檢控人
員及本地法律執業者舉辦刑事檢控的相關講座。  
 
8 .  學院會繼續與本港兩個法律專業團體保持緊密聯繫和合

作，探討法律、爭議解決、仲裁等業界人士的專業需求，專門定

制培訓課程，為香港培育更多優秀的法律人才。  
 
 
本地培訓機會  
 
( a )  「專業交流計劃」  
 
9 .  計劃旨在促進私人執業律師與政府律師透過工作體驗相

互交流最佳實務作業模式。合資格私人執業律師可透過所屬的律

師事務所／大律師事務所申請到律政司交流；有意接受律政司律

師前往交流的律師事務所／大律師事務所亦可聯絡律政司。  
 

1 0 .   計劃於 2 0 1 9 年 9 月推出，截至 2 0 2 5 年 5 月底共有 2 0 名
律師（包括八名私人執業律師及 1 2 名政府律師）參與計劃。  

 
1 1 .    「專業交流計劃」推出以來受法律業界歡迎。參加者對

計劃有正面評價。他們認爲工作體驗有助促進私人執業律師與律

政司律師交流知識與經驗，並促進相互交流最佳實務作業模式。

我們將繼續與律師事務所／大律師事務所保持緊密溝通，制定合

適的交流安排；以及不斷檢視計劃的推行情況，並會作出適時優

化。  
 
 
 



– 3 – 

( b )  中國法基本原則培訓  
 
1 2 .  律政司定期舉辦包括有關國家法律和司法制度、社會經

濟情況、發展方向的培訓課程，以提升政府律師對國家最新發展

的了解。律政司得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支持，自 2 0 2 0 年起
已與清華大學合作舉辦五期「中國法基本原則課程」。  
 
1 3 .  自 2 0 2 1 年舉辦的第三期課程起，律政司邀請私人執業律
師參與有關課程，以擴大培訓覆蓋面，加強法律界對國家法律制

度的認識。課程涵蓋多個範疇，包括《憲法》、《基本法》、

《香港國安法》、國家司法制度，以及國家發展大局。  
 
( c )  練習計劃（民事／刑事法律工作）  
 
14. 律政司於 2 0 2 0 年中推出此計劃，旨在提供培訓機會予資
歷較淺（即獲認許後執業少於 5 年）的大律師和事務律師處理政
府的民事和刑事法律工作，藉此擴闊視野、汲取寶貴經驗及提升

案件處理技巧。截至 2 0 2 5 年 5 月 3 1 日，共 2 9 9 名少於 5 年資
歷的事務律師／大律師透過計劃參與不同的民事及刑事工作，佔

報名參與計劃的合資格大律師／事務律師約 7 0 %。刑事工作方
面，培訓內容主要是協助處理在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進行的較複

雜案件或審訊期較長的裁判法院案件。民事工作方面，約 4 5 %
參與事務律師／大律師獲安排撰寫法律意見和進行法律研究／資

料蒐集、約 3 5 %獲安排參與準備聆訊的工作和擔任資深大律師
或大律師或政府律師的副手及約 2 0 %獲安排觀察律師進行在各
級法院及各類審裁處的聆訊。律政司不時收到有意參與該計劃的

事務律師／大律師提交意向書，反映該計劃一直受到業界支持及

參與，反應理想。律政司會持續檢視及選擇合適的工作，以提供

更多培訓機會予參與計劃的事務律師和大律師。  
 
( d )  外聘檢控官培訓課程  

 
1 5 .  刑事檢控科致力於提升法律執業者的在職培訓，特別是

新晉的私人執業大律師和事務律師。為此，刑事檢控科與香港訟

辯培訓學會及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合作，定期舉辦「外聘檢控官培

訓課程」。該課程結合講座、書面作業及全日模擬審訊，旨在為

年輕及經驗較少的大律師和事務律師提供在裁判法院檢控的全面

培訓。資深的法官及執業大律師和事務律師亦會在模擬審訊中親

自指導參加者及給予建設性回饋，確保他們有能力處理各種檢控

工作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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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此外，刑事檢控科定期舉行評核，評估新晉的私人執業

大律師和事務律師是否適合加入律政司的外聘檢控官名單，在裁

判法院進行檢控工作。評核由資深檢控官進行，範疇包括申請人

的法律知識、訟辯技巧及案件管理能力等。成功入選者將有機會

以外聘檢控官的身份獨立地檢控刑事案件。  
 
1 7 .  另外，刑事檢控科定期審查外聘檢控官的表現，適當地

就其法律論點、訟辯技巧及案件管理策略等方面的能力提供建議

及回饋，以此持續地提升外聘檢控官的水平，及維持本港的高效

的檢控水平。  
 
( e )  投資法暨國際投資爭端調解技巧培訓課程  
 
1 8 . 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
（C E P A）投資協議下投資爭端調解機制的實施，突顯了律政司
推動香港發展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決心。自 2 0 1 8
年起，律政司與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（A A I L）合作，聯合舉辦
了四屆投資法暨國際投資爭端調解技巧培訓課程。培訓課程分為

國際投資法及國際投資爭端調解技巧兩個部分。自 2 0 1 8 年起，
我們為來自 4 0 多個司法管轄區的 3 0 0 多名參與者提供了該專業
領域的基本技能培訓，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的地

位。  
 
( f )  仲裁結果相關收費架構（O R F S A）  
 
1 9 .  仲裁結果相關收費架構（O R F S A）制度已在《仲裁（與
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）規則》於 2 0 2 2 年 1 2 月 1 6 日生效後
全面實施，並採納了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 O R F S A 的報告建議。
自此，我們推出了一系列培訓及推廣講座，包括於 2 0 2 3 年 6 月
為中小型律師行的法律執業者舉辦的 O R F S A 講座，以及香港律
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自 2 0 2 3 年以來為其會員舉辦的各類培
訓。律政司已於 2 0 2 3 年 1 1 月發布《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
（O R F S A）的應用指引及清單》，旨在提供有關 O R F S A 制度

基本特徵的實用和方便用家的資訊，以協助希望簽訂 O R F S A 協
議的法律執業者及仲裁用家。  
 
 
為粵港澳大灣區（「大灣區」）律師提供培訓  
 
20. 符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

考試（「大灣區考試」）並取得律師執業證（粵港澳大灣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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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可在大灣區內地九市 1 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
事務。大灣區考試已於 2 0 2 1 年至 2 0 2 4 年舉辦四屆，共有超過
1 , 8 0 0 名港澳法律執業者應考。截至 2 0 2 5 年 5 月底，已有超過
5 6 0 名港澳法律執業者取得律師執業證（粵港澳大灣區）。  
 

( a )  大灣區律師司法實務培訓  
 

2 1 .  為切合大灣區律師對於理論和實務方面的實際需要，首

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司法實務培訓已於 2 0 2 4 年 7 月 1 9 至 2 0 日
舉行，約 1 0 0 名大灣區律師參與。培訓班由最高人民法院及司法
部主辦、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及廣東省司法廳承辦，律政司積極

配合他們的工作。內地人民法院、仲裁機構、商事調解機構專家

及律師等，圍繞民商事訴訟、仲裁、調解等內容進行授課。  
 
( b )  內地法律精講及法律實務培訓  

 
2 2 .  律政司亦積極支持為大灣區律師提供不同形式的專業培

訓，包括在 2 0 2 4 年 8 月以及 2 0 2 5 年 5 月由中國法律服務 (香港 )
有限公司等主辦、律政司等機構協辦的內地法律精講及法律實務

培訓。課程聚焦內地法律最新動態，涵蓋內地訴訟程序、證據規

則、繼承法律等實務範疇，並設圓桌討論環節，匯聚灣區跨界代

表，共同探討大灣區律師的機遇和挑戰，為灣區法律服務拓寬思

路。  
 

( c )  大灣區調解員培訓課程  
 
2 3 .  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非訴訟爭議解決服務的對接，律政

司於 2 0 2 4 年 8 月 1 6 日舉辦首次香港方的大灣區調解員培訓課
程，共有約 4 0 0 人參加。此次培訓課程邀請了來自廣東和澳門的
調解專家，概述了各自的調解制度及實踐，以及從他們的專業經

驗中得出的實務見解。參加者討論了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的最新

發展，探討三地調解中的文化差異與融合，並討論處理跨境爭議

的方式與技巧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即廣東省廣州市、深圳市、珠海市、佛山市、惠州市、東莞市、中山市、江

門市及肇慶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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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科技與人工智能培訓  

( a )  圓桌會議系列及活動  

2 4 . 律政司將於 2 0 2 5 年內舉辦一系列圓桌會議及活動，以提
升法律界對法律科技的認識和了解。首個「 L e x G o T e c h」圓桌
會議已於 2 0 2 5 年 6 月 1 2 日舉行。這些活動將促進法律執業者之
間的知識、經驗和創新想法的交流及分享，從而提升他們對法律

科技的認識和能力。

( b )  與法律教育及培訓相關持份者的合作  

2 5 . 律政司將與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溝通，確保法律

系學生對法律科技具備深入理解，儘早培養能夠轉化為更有效和

創新的法律專業執業的能力。

( c )  法律科技路線圖的制定  

2 6 . 律政司意識到結構化指導的必要性，將制定並發布路線

圖，引導法律執業者展開或推進其科技應用之路。該路線圖將概

述明確且可行的步驟，供執業者在法律專業執業中採用和推動科

技使用時參考。通過提供此資源，律政司旨在提升法律科技培訓

措施的效能，並支持法律行業的持續專業發展。

( d )  政府律師的專業培訓  

2 7 . 律政司一直積極透過組織內部培訓活動及參與海外會

議，提升政府律師在法律科技方面的專業發展。

2 8 . 自今年年初律政司參與由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

心」（H K G A I）研發的本地大型語言模型及以該模型開發的生
成式人工智能文書輔助應用程式（即「港文通」）的試行以來，

律政司已舉辦培訓，讓其員工了解「港文通」的功能及有效使用

方法。這些培訓吸引了不同級別的政府律師參與，且反響熱烈。

2 9 . 此外，律政司已派遣政府律師參加於 2 0 2 4 年 9 月在新加
坡及上個月在倫敦舉行的法律科技會議。這些會議提供了有關法

律科技最新發展的寶貴見解，並促進了與國際同行的知識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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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. 律政司致力於培養其法律專業人員的持續學習和創新文

化，以更好地服務社區，並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和爭

議解決服務領先中心的地位。

調派往相關國際組織工作計劃  

3 1 .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海牙國際私法

會議及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已設立恆常借調安排，歡迎所有合資格

的本地公私營界別法律專業人員報名參與（不論其任職的律師行

規模）。自上述恆常借調安排設立後，至今已有六位本地私營界

別大律師及事務律師參與。律政司會繼續向法律業界推廣相關借

調計劃。

結語  

3 2 . 總括而言，律政司一直致力為法律執業者提供不同領域

的專業培訓，並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保持緊密合作，檢討及加強

法律執業者的在職培訓。展望將來，律政司會繼續與他們建立更

緊密的合作關係，共同推動法律執業者的法律培訓，以鞏固香港

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。

徵詢意見  

3 3 . 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內容。

律政司  
2 0 2 5 年 6 月  




